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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2019 年 9 月，某省某市采购人委

托采购代理机构以公开招标方式开展

政府采购活动。招标文件在“各包投

标人资格要求”中载明，“其《营业执

照》经营范围包含 Π 类医疗器械且提

供《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Π 类医疗

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在《投标人须

知》中明确规定，不具备“各包投标人

资格要求”的，按无效投标处理。截至

投标截止时间，共有 6 家供应商递交

了投标文件。在资格性审查和符合性

审查过程中，B 公司因没提供《医疗

器械经营许可证》未通过资格性审查，

其余投标人均通过资格性和符合性审

查。采购人发布采购结果公告，A 公

司为预中标人。

2019 年 10 月，C 公司以 A 公司没

有《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不符合招

标文件规定的供应商资格条件为由提

出质疑。采购代理机构作出答复，认

定质疑不成立。C 公司不服，向市财

政局投诉。主要投诉事项是 ：预中标

单位没有招标文件要求的《医疗器械

经营许可证》或资质造假。市财政局

作出投诉处理决定，认为投诉事项不

成立，依法予以驳回。

2019 年 11 月，C 公司向省财政厅

提起行政复议。经审理，省财政厅认

为市财政局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内容失当，决定撤销市财

政局处理决定，并责令重新作出具体

行政行为。2020 年 1 月，市财政局重

新作出投诉处理决定，认为 A 公司投

标文件无《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不

存在资质造假，投诉事项部分成立。

由于招标文件规定的资格条件局限了

部分投标人的投标资格，责令重新开

展采购活动。

A 公司对处理决定不服，向省财

政厅提出行政复议。省财政厅经复

议，维持市财政局作出的处理决定。A

公司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A 公司

认为，该采购项目要求经营范围是二

类医疗器械，不需要《医疗器械经营

许可证》，其资质符合条件，且其详细

报价已在网上公示，责令重新采购将

严重影响其利益。省财政厅认为，按

照《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相关规

定，经营第二类医疗器械实行备案管

理，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实行许可管

理，该项目招标文件要求供应商《营

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 Π 类医疗器

械，又要求提供《医疗器械经营许可

证》《Π 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

所设置的资质条件易产生歧义。同

时，在政府采购过程中，B 公司因没

提供《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未通过

资格性审查，同样没提供《医疗器械

经营许可证》的 A 公司却成为预中标

单位。省财政厅基于招标文件存在问

题可能影响潜在投标人投标，以及资

格性审查中存在差别待遇的事实，维

持市财政局责令重新采购的投诉处理

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经审理，法院认为，因招标文件

对资质条件规定不明晰，可能影响、

限制部分投标人参加竞标，影响投标

人公开、公平、公正、透明竞标，继而

可能影响到采购结果，责令重新采购

具有事实、法律依据。省财政厅作为

复议机关，提交了行政复议过程中相

关受理、答复通知、作出复议决定、送

达等方面的证据，作出的复议决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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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原

告的诉讼请求。

焦点问题

本案主要涉及以下四个问题 ：

（一）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招标

文件编制不清晰、不合理。该案中所

有争议都源于招标文件编制问题。招

标文件对投标人资格要求不清晰，以

不合理的要求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

供应商，对潜在投标供应商实行差别

待遇或者歧视待遇，导致投标人、采

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对投标人资格理

解产生分歧，进而引发争议。

（二）采购代理机构对供应商采取

不同的资格审查标准。资格审查中审

查标准不统一，采购代理机构在同一

个政府采购项目的资格审查中，对同

样没有《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的两

个投标人，给出“未通过资格审查”和

“预中标”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资格

审查过程显失公平。

（三）采购代理机构对质疑的处理

流于形式。法律将质疑作为投诉的前

置环节，就是为了尽早尽快地解决政

府采购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使矛盾、

争议、误解能在进入投诉环节之前得

到有效解决。但在该项目的采购过程

中，质疑环节并未充分发挥作用。本

案中争议的问题，投标人均以质疑函

的形式向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但

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有效解决。

（四）投诉处理过程中行政执法尚

不规范。市财政局第一次作出的投诉

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内容失当，且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由

于投诉处理人员对文书理解的差异，

导致在使用文书时格式不统一，内容

不完整。二是文书送达不规范，不能

提供送达签收记录。三是证据意识不

强，投诉处理过程中不能形成完整的

执法案卷。

案件评析

财政部门作为政府采购监督管理

部门，应当从以下两方面进一步加强

监管，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一）加强对采购人和政府采购代

理机构的监督管理。财政部门应当建

立健全采购人对采购需求和采购结果

的负责机制，落实采购人在采购活动

中的主体责任，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

代理机构的代理行为，从以下几方面

加强对采购人和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业

务工作的监督管理 ：一是科学、合理

地编制招标公告、招标文件，避免出

现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倾向性、歧视性、

限制性条款。二是严格依法处理政府

采购供应商质疑事项。三是建立真实

完整的招标采购档案，妥善保管每项

采购活动的采购文件，不得伪造、编

造、隐匿或者销毁。四是规范组织采

购，提高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

（二）强化法治意识，规范行政

执法。各级财政部门尤其是基层财政

部门要进一步增强法治意识，严格依

法行政、规范执法。法治意识包括依

据意识、权限意识、程序意识和证据

意识。本案例中，市财政局的程序意

识和证据意识明显需要加强。程序的

作用在于有效制约权力行使的随意

性，公平的程序比结果更重要。想问

题、作决策、办事情要严格履行程序，

使权力运行更加规范有序，才能保障

权力的正确行使。此外，不同于民事

诉讼中的“谁主张，谁举证”，行政诉

讼中举证责任倒置，要求行政机关承

担举证责任，证明自己行政行为的合

法性。因此，行政机关必须切实增强

证据意识，按照规定程序，完善执法

案卷，积极落实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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